
學生 其他學生自治組織學生會

因違法不當之處分損害其權益，應於處分到達次日起30日內提起申訴

學生申訴委員會 原處分單位
（正本） （副本）

答覆書等文件
完成審議

副知原處分單位

不服 認同

採行

評議書送達次日30日內，向教育部提訴願
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評議作業流程圖

不服決定，向行政法院提訴訟

通知申訴人

申訴窗口:

學務處(學生輔導中心)

國父百年紀念館201室
分機:1277 朱小姐

申訴窗口(學務處)


